延津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公开选调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

任教的通知

根据全县教育发展形势，为优化教师资源配置，经研究，现面向全县公开选调农村学校教师到城区初中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选调名额

县一中（初中部）、县民生路学校、县初级中学、县育新学校（专门教育学校）4所学校共93人。
二、选调原则
公平、公正、竞争、择优。

三、选调科目及方法
（一）选调科目及人数

初中语文14人、初中数学14人、初中英语14人、初中道德与法治5人、初中地理5人、初中物理8人、初中化学6人、初中生物4人、初中历史5人、体育8人、音乐3人、美术3人 、信息技术3人、心理健康1人。
 （二）报名条件

1.全县农村中小学校在职教师，年龄45周岁以下 （1980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其中报名县育新学校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1975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男教师优先、中共党员优先。

2.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其中小学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教师资格证也可报考初中相应学科,但需在一年内取得初中教师资格证。
3.身体健康，能承担满负荷工作量。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受党政纪处分仍在影响期或有违纪违法行为正在立案审查的；

（2）参与信访集访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参与有偿家教、校外培训行为的；

（3）对本职工作不负责任或者近三年年度考核和师德考核等次有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的。

（三）选调办法

本次选调，以资格审查和面试为主。县教体局采取随机抽课题讲微型课的方式组织进行面试，分学科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选调人员到被选调学校（现役军人家属、军烈属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年7月28日至7月30日 

地点： 延津县民生路学校

报名时带《延津县城区学校选调教师报名表》一份，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学历证书、学历认证报告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资格审核后留存复印件。 

（五）选调教师试用期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后统一办理工资编制调动手续；三年内不得申请工作调动。

四、选调工作纪律与监督
严肃选调工作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坚持秉公办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选调人员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

对农村中小学校教师选调人员，一经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三年内不得参加选调，且不得评先评优。
1.弄虚作假或违反公开选调纪律的；

2.已经确认被选调，不按时到学校报到或报到后又返回原单位的；

3.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的。

咨询电话：0373-7681293
附件： 1.延津县2025年城区学校选调教师报名表

 2.2025年城区初中选调教师岗位表
                                延津县教育体育局

                            2025年7月18日
附件1：
延津县2025年城区学校选调教师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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